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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 

近年來國人健康意識抬頭，開始注

重樂活養生、崇尚自然，熱愛登山及其他

野外活動。台灣地處高溫潮濕之亞熱帶氣

候，非常有利於病媒之滋生，這也使得在

出入山林之際，讓人們多了分擔憂。

蜱蟲(tick)，常被山友們戲稱為「八

腳怪」，是一種吸食哺乳類動物血液維生

的小蟲子，活躍於夏天及初秋，其在一些

野外的傳染疾病中扮演了相當重要之角

色。現今社會因非法輸入野生動物，流浪

動物法規不嚴謹，豢養及棄養動物氾濫等

因素加速台灣蜱蟲之滋生及散播。又因台

灣地窄人稠，人畜接觸機會頻繁，使民

眾易暴露於病媒蜱存在之環境，相對的

提高了人們遭蜱叮咬、感染之危險性。

本文將對蜱蟲及其所傳染的萊姆病(Lyme 

Disease)做簡單介紹。

蜱蟲之簡介及生活史  

蜱蟲分類上屬於節肢動物門、蛛形

綱、蟎蜱亞綱，寄蟎目，蜱總科。蜱蟲在

生物演化上與蜘蛛較為接近，而跟我們

平常熟識的六腳昆蟲不同。蜱蟲的生命

週期有三個階段(見圖一)[1]，分別為幼蜱

(larva)、稚蜱(nymph)、成蜱(adult)，每
一階段皆需吸食血液以維續生存，雌雄蜱

蟲皆會吸血。成蜱個體較大(身長約 2-10 
mm)，完成吸飽血液(engorged)之過程約
需 5-10 天，而幼蜱及稚蜱則分別需2-4天
及 4-6天才達到完全吸飽的狀態。幼蜱多
以野生囓齒類及鳥類為寄生宿主，較少機

會接觸人類；而稚蜱及成蜱則以大型哺乳

類動物(如犬、鹿、其他野生食肉類動物
及人類)為主要寄生宿主和吸食對象。除
了人體直接接觸蜱蟲外，亦可能由飼養之

寵物攜帶而間接吸附人體，其中又以稚蜱

(身長約 1-2 mm)最常見，其吸附人體後
無特殊感覺且肉眼不易辨識，被認定是叮

咬人類而傳播病原體之主要媒介。

根據師健民教授之研究 [2]，台灣地區

採集得之現存蜱種有以下9種：

• 血紅扇頭蜱 (Rhipicephalus sanguineus)
• 卵形硬蜱 (Ixodes ovatus)
• 粒形硬蜱 (Ixodes granulatus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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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一 蜱蟲的生命週期(圖片來源[1]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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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鼯鼠硬蜱 (Ixodes kuntzi)

• 銳跗硬蜱 (Ixodes acutitarsus)

• 台灣革蜱 (Dermacentor taiwanensis) 

• 台灣血蜱 (Haemophysalis formosensis)

• 龜形花蜱 (Amblyomma testudinarium)

• 微小牛蜱 (Boophilus microplus) 

其中又以Ixodes屬會傳染萊姆病最為

重要，目前台灣最常見之蜱蟲為卵形硬蜱

及粒形硬蜱。蜱蟲在叮咬人的過程，其分

泌的唾液含有麻醉物質、抗血小板凝集劑

與抗凝血劑等物質，藉由減低宿主的疼痛

感以增加吸血之成功率。而在吸血的過程

中，也將各式各樣的病原帶給宿主。目前

已知蜱蟲可以傳播包括細菌、病毒、立克

次體及原蟲等重要的人類傳染病，其中又

以傳染萊姆病的伯氏疏螺旋體（Borrelia 

burgdorferi）最為重要。根據本土研究調

查，金門及花蓮地區鼠類宿主之螺旋體平

均感染率，高達77%及54%，蜱蟲及萊姆

病之威脅不容小覷。

蜱蟲叮咬之處置

在野外發現遭到蜱蟲叮咬時，最高

原則就是儘快將蟲體摘離身體。研究指

出，在蜱蟲叮咬後48小時內，萊姆病的

傳染機會極低[3]。蜱蟲腸道中的螺旋體在

蜱蟲吸血後，數量將大幅成長，15小時

即可增量16倍，並於48小時後大量進入

蜱蟲唾液中[4]。隨著吸附時間的拉長，受

感染的機率大增，若是在身上或住家周圍

發現吸飽血的蜱蟲，受感染之機會則更

高。對於移除蟲體，目前坊間有許多偏



圖二 蜱蟲口器圖示(1)與有效移除蜱蟲蟲體的方法(2) (圖片來源[5]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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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，包括以指甲油、凡士林、酒精等塗抹

蟲體，以火烤、香菸燙或其他高溫物體燙

死蟲體等，但往往使得蜱蟲咬的更緊，更

不易拔除。美國疾病管制局(CDC)建議，

統計證實唯一有效移除蟲體的方式為以鑷

子夾除(圖二)：簡單消毒過後，以鑷子盡

可能的貼近皮膚夾住蜱蟲，以緩慢但穩定

的力量往上拉，過程不可抖動或是扭動。

在沒有鑷子的情況下，可用手套或衣服包

覆的手指取代 [5,6]。CDC也建議，在移除

蟲體過程中，口器若不幸卡在皮膚的話，

只要擦些消毒藥水即可，避免積極挖出或

切除，因為此舉可能會造成皮膚更大的傷

害。

萊姆病之簡介

西元1975 年，美國康乃狄克州萊姆

鎮，有許多幼童及成人同時出現不明原因

的復發性類風濕關節炎，當時由耶魯大學 

Steere 教授進行調查，根據發生的季節

（晚夏、初秋）、其高度流行性以及關節

炎出現前一個月有昆蟲叮咬的皮膚症狀，

即所謂遊走性紅斑（erythema migrans, 

EM，圖三）等特徵，推測其為一種以昆

圖三	遊走性紅斑(erythema migrans, EM)  
(圖片引自http://www.cdc.gov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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蟲為媒介的傳染病。直到  1982 年才由 
Willy Burgdorfer 醫師從  Ixodes dammini 

的中腸分離病原菌並確認，而在 1984 年
將該菌命名為伯氏疏螺旋體[7]。根據美國

CDC之通報數據，每年有超過3萬名美國
人被診斷為萊姆病，但根據CDC研究之
推測，認為每年實際得到萊姆病的人數約

為30萬人[8]。萊姆病盛行於夏季，美國各

州皆有，但集中於東北和中西部各州。其

實台灣很早之前就已有本土萊姆病之病

例，可是台灣CDC網站上查詢到近年來
皆無本土通報萊姆病之病例，很可能是因

為臨床醫師對此病之認識較為不足所致。

目前萊姆病為第四類法定傳染病，醫師診

斷後，須於  1 週內以上網、傳真或電話
等方式通報。

萊姆病之症狀及診斷

萊姆病不會人傳人，感染後不具終

身免疫力。大約80%受感染的患者在7-14

天，最慢1個月內，會在蜱蟲叮咬的傷口

處有遊走性紅斑。此皮膚表現為萊姆病早

期最典型症狀。典型感染症狀依時間分為

三期(表一)。每期症狀之表現可以有所重

疊，亦可無早期症狀直接以中晚期症狀表

現。

目前美國CDC對於萊姆病之診斷為

兩要點擇一，即見到早期典型的「遊走性

紅斑」(必須大於5公分)，或是中晚期症

狀加上可靠之實驗室檢驗標準。台灣目前

診斷萊姆病需通報疾管署，而身體產生萊

姆病之抗體IgM約需1-2週、IgG約需2-6

週。萊姆病若能早期診斷，早期治療，預

後良好，可降低繼發之併發症。 

萊姆病之治療

目前研究指出，於蜱蟲叮咬72小時

內投予口服doxycycline 200 mg一次，可

有效預防萊姆病的發生[9]。不過因各地蜱

蟲帶原率不同，其他研究也指出在確認蜱

蟲有吸血膨大時，再給予doxycycline較

符合經濟效益。目前美國感染疾病醫學

表一 萊姆病典型感染症狀分期

分期 時間 症狀

早期局部症狀

early localized

數天至數週 單發性或多發性遊走性紅斑：其特徵為紅斑性環狀丘疹且

中央泛白、局部灼熱，通常無痛感，此紅斑會逐漸擴散而成

標靶狀

感冒症狀：疲倦、頭痛肌肉痠痛、關節痛

早期散播症狀

early disseminated

數週或數月 心臟症狀：傳導缺損、心包膜炎

神經系統症狀：腦膜炎、顏面神經麻痺

骨骼肌症狀：間歇性關節炎

晚期症狀

late

數月或數年 慢性關節症狀：關節變形、關節痛及關節炎，數年後可復發

慢性神經系統症狀：認知功能缺損、肢體輕癱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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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(Infectious Diseases Society of America, 
IDSA)建議以下五點全部符合之病人才給
予預防性抗生素[10]：

(一) 蜱蟲被確認為有潛在傳染力的稚蜱或
成蜱。

(二) 蜱蟲在身上停留時間估計超過36小
時。

(三) 投藥時間在移除蟲體後的72小時內。
(四) 當地蜱蟲B. burgdorferi帶原率大於

20%。
(五) 無doxycycline使用之禁忌症。

若已確認為感染萊姆病，治療用

藥首選為doxycyc l ine 100mg(8歲以上
兒童建議劑量為  4mg/kg/day，最高單
次劑量100mg)一天兩次或是amoxicillin 
500mg(兒童建議劑量為50mg/kg/day，最
高單次劑量500mg)一天三次，皆須使用
2週。doxycycline應避免使用於孕婦及未
滿8歲之兒童。在較嚴重之個案，如進展
至腦膜炎、背根神經炎、晚期反覆性關節

炎經口服治療無效或有慢性中樞神經侵犯

之患者，應給予靜脈注射ceftriaxone 2g每
天一次，使用4週。

預防蜱蟲叮咬 

出入山林之間，應穿著淺色衣物，

戴手套、把上衣下緣塞進褲頭並將褲管塞

入鞋襪中，減少皮膚外露部位。可使用含

有20-30% DEET成分的驅蟲藥劑，並遵
照使用方法使用於皮膚或是衣物上。從野

外回家後，儘快清洗身體並仔細檢視身體

是否遭蜱蟲叮咬吸附。穿過的衣物可用烘

衣機烘烤一小時以殺死可能躲在衣物上的

蜱蟲。家中的寵物也應時常檢視是否遭蜱

蟲叮咬，儘量避免共處，並依規定施打疫

苗。家園宜保持環境清潔，杜絕蜱蟲宿主

鼠類之孳生。

結語

在崇尚自然的今日，享受野外活動

之餘，務必也要預防野生昆蟲包括蜱蟲之

叮咬。戶外活動時減少皮膚暴露，居家注

意寵物之衛生狀況，並建立良好之居家衛

生環境，如此便能將病媒蜱之接觸機率降

到最低。不慎遭到叮咬時，應儘快用鑷子

將蟲體移除，倘若出現早期之典型症狀應

儘速就醫。第一線醫師亦應對萊姆病有基

本之認識，無論是本地或是境外移入個

案，只要能早期診斷通報送驗，早期投

藥，萊姆病其實並不需擔心，一般之預後

都是非常良好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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